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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新聞
■ 蔡涵如律師整理

光洋科內鬥 商業法院判兩造股東臨時會都不能召開

光洋科爆發經營權之爭，台鋼派與公

司派均訂 12 月底將召開股東臨時會，並向

法院聲請禁止對方召開股東臨時會。智慧

財產及商業法院今日裁定兩造均禁止召開

臨時股東會。可抗告。法官認為，包括吳

美慧及吳伯昌各自提案於 12 月 24 日及 12

月 27 日舉行股東臨時會，此舉可能因此產

生多組董事及獨立董事名單，引發光洋科

公司「董事究為何人」的糾紛，並已造成

股東、客戶及社會大眾疑慮、影響公司正

常營運，使外界產生光洋科公司經營權爭

奪紛爭不斷的印象，而光洋科公司的交易

對象包含國內多家大型晶圓製造公司，光

洋科公司董事會能否穩定執行職務，對交

易相對人的權益影響甚鉅，因而裁定都不

能召開，留待明年 6 月股東會再議決。光

洋科晚間回覆，表示對於法院的裁定結果，

深感遺憾，法院要求審計委員會凝聚共識，

根本違反法律賦予獨董獨立行使職權的立

法意旨，法院裁判，竟然直接違背法律，

當然無法令人接受，堅決抗告到底。光洋

科強調，公司素來恪遵法律依規行事。惟

吳美慧獨董的行為顯已失格，故於法無據

藉任何本司名義召開會議。光洋科表示，

近日正逢本司遭遇重大危機，故訂於 12 月

27 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法院竟未審酌本

司召開之理由，且罔顧投資人權益，致半

導體產業供應鏈於不顧，顯忽視民民意與

社會脫節。光洋科強調，本次裁定結果牽

連目前的紛擾，與商業法院存在的目的及

解決紛爭的使命背道而馳！本司為捍衛公

司、投資人及員工相關權益，並維護台灣

產業命脈，決定立即提起抗告！ ( 節錄自

2021-12-8 聯合報記者簡永祥報導 )

大法官解釋走入歷史倒數 憲訴法將讓大法官走下神壇？

憲法訴訟法明年 1 月 4 日上路，從

1949 年 1 月 6 日產出的釋字第 1 號解釋至

今，8 百多號的大法官解釋將畫下句點。

未來的憲訴法與現行的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最大的差別在於可審查法院確定終局裁判

是否違憲，在新法修訂之時外界對是否將

成「第四審」有疑慮，而未來新制施行後，

大法官如何「選案」、會不會有政治考量

也受矚。大法官至今累計作出811號解釋，

新制上路後，將不會再有耳熟能詳的「釋

字第○○○號解釋」，取而代之的是「憲

判字○號」判決。明年 1 月 3 日之前大

法官最終會作出幾號解釋？憲判字 1 號又

是哪個個案？目前沒有定數。從現行運作

來看，因「強制工作」案焦頭爛額，大法

官解釋號數最終應不會累積到釋字第 820

號。長久以來，法院的確定判決無法成為

大法官違憲審查的客體，人民的權利保障

不足，憲法訴訟法引進德國裁判憲法審查

制度，人民窮盡救濟程序的案件，對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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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裁判若認為有違憲之虞，可聲請憲法法

庭宣告判決違憲。相較於現行大法官以會

議形式進行審理案件，未來憲法法庭的訴

訟程序將與一般法院運作模式相同，以裁

判方式宣告結果，且主筆大法官將顯名。

憲法訴訟法第 38 條規定判決有拘束各機關

及人民之效力，且各機關「有實現判決內

容的義務」；第 39 條也規定「對於憲法法

庭及審查庭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條

文顯示憲法法庭判決定乾坤。該法規定若

人民的聲請有理由，應該在判決主文宣告

確定終局裁判違憲並「廢棄」，發回管轄

法院；如認確定終局裁判適用的法規範違

憲，則宣告法規範違憲。也因為這個規定，

被部分人視為具「第四審」涵義。對百姓

來說，從大審法改為憲訴法，最直接的影

響是若大法官認為聲請有理，憲法法庭就

直接發回管轄法院，不用再像以前一樣拿

著大法官解釋去提再審、聲請非常上訴，

節省時間。但以我國民情來看，許多人「不

打到最後一審不甘心」，濫訴是司法資源

浪費的頭疼問題，憲訴法啟動後，有可能

湧入大量案件，司法院院長許宗力就聲明

裁判憲法審查制度既不是第四審，也不是

冤案救援的管道，但就連法界都有人認為

「就是第四審啊！」許宗力表示，任何公

權力的行使均受憲法規制，憲訴法修正施

行後，我國的憲法審查制度將全面司法化、

法庭化、裁判化，程序更加公開透明。他

期許能讓保障人民基本權的重要憲法價值

內涵，成爲訴訟攻防的日常，進而內化爲司法

的基因。( 節錄自 2021-12-5 聯合報記者

王宏舜報導 )

中投、欣裕台提告非黨產敗訴 法官：無公法利害關係

行政院不當黨產委員會追討黨產，

2016 年命國民黨將持有的中投、欣裕台股

權移轉國有，國民黨提告，2公司認為是利

害關係人，也聲請撤銷處分；台北高等行政

法院審理認為，2家公司不適格，判2家公

司敗訴。可上訴。黨產會 2016 年 11月 29

日以國民黨為被處分人，作成國民黨應移

轉中投、欣裕台的全數股權為國有；中投、

欣裕台認為自己是利害關係人，分別提起行

政訴訟。法院審理認為，依黨產條例規定，

立法目的在於建立政黨的公平競爭環境，並

健全民主政治，落實轉型正義，且不影響善

意第三人原所存有的權利，但並非賦予第三

人有監督黨產會的公法上權利。法院認為，

中投、欣裕台不是受處分人，因此，中投、

欣裕台必須具備法律上的利害關係，才能提

行政訴訟。法官認為，黨產會處分所命令

的移轉標的，是國民黨持有 2 公司的全部

股權，涉及的是國民黨而非 2 公司的財產

上權利；中投、欣裕台作為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的轉移屬於持有者在經濟上價值的轉

移，而非 2 公司得以出面主張的法律上權

利。合議庭判決認定黨產會做成的原處分，

沒有對中投、欣裕台直接發生法律效果，

綜合黨產條例規定，中投、欣裕台不會因

處分而受有任何公法權利上的侵害，中投、

欣裕台對原處分既然不具法律上的利害關

係，就無法實施訴訟權能，中投、欣裕台

提起撤銷行政訴訟，不具當事人的適格性，

所起訴的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因此本件

不進行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節錄自

2021-10-21 聯合報記者王勝藜報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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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騷法三讀通過！八大騷擾樣態 最重五年徒刑

立法院三讀通過「跟蹤騷擾防制法」，

明確定義八大跟騷樣態，包含監視、守候、

尾隨等，最重將可處五年徒刑；法官訊問

後認定有反覆犯罪之虞，得預防性羈押。

該法將於公告後 6 個月施行。這也是我國

第一部跟騷法案。去年底，長榮大學外籍

女學生遭強擄殺害，屏東通訊行女店員遭

擄殺，兇嫌犯前都有跟蹤行為，歷經多年、

十多個版本的跟騷法重新受到重視。警政

署統計，台灣每年有約 8 千件跟騷案件，

若將私下隱忍未報警的案件也納入統計，

顯示跟蹤騷擾犯行已經不是少數個案。立

法院三讀通過的法案，將騷擾行為定義為

「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

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

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下列

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

常生活或社會活動。」同時也明訂八大跟

騷樣態，分別是：監視、觀察、跟蹤特定

人行蹤；以盯梢、守候、尾隨特定人經常

出入或活動之場所；威脅、嘲弄辱罵、歧

視、仇恨、貶抑的言語或動作；以電話、

傳真、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進

行干擾；要求約會、聯絡或為其他追求行

為；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

聲音、影像；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譽之訊

息或物品；濫用特定人資料，或未經其同

意訂購貨品或服務。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者，

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10

萬元以下罰金；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

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違

反保護令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併科新台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警察機關

受理跟蹤騷擾行為案件，應即開始調查、

製作書面紀錄，並告知被害人得行使之權

利及服務措施。經調查有跟蹤騷擾行為之

犯罪嫌疑者，警察機關應依職權或被害人

之請求，核發書面告誡予行為人；必要時，

並應採取其他保護被害人之適當措施。家

庭暴力防治法所定家庭成員間、現有或曾

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間之跟蹤騷擾行

為，則應依家暴力防治法規定聲請民 事保

護令，不適用本法關於保護令之規定。這

次修法朝野最大爭點在於，在確認犯嫌是

否有八大樣態前，是否加諸「與性或性別

有關」前提。在野黨、民團質疑，限縮在

性與性別，無法全面保護被跟騷者，且實

務上將造成被害人難以舉證，主張刪除。

民進黨團則認為，應聚焦高危險案件。最

後，在野黨提案遭民進黨團人數優勢否決。

此外，表決也通過，保護令之聲請應以書

狀為之；行為人經警察機關依前條第二項

規定為書面告誡後二年內，再為跟蹤騷擾

行為者，被害人得向法院聲請保護令。另

保護令有效期間最長為二年，自核發時起

生效。( 節錄自 2021-11-19 聯合報記者侯

俐安報導 )


